
中国近代史2024.4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晚清时期，广东地方政府曾有一系列规划开发

东沙、西沙群岛资源的举措。学界对晚清南海问题

的研究，多侧重主权交涉或维护，海疆治理则较为薄

弱。尤其针对清末三任两广总督治理开发东沙、西

沙的规划、举措及实践成效，有待进一步探讨。①本

文拟以地方档案、报刊等资料为基础，梳理清末广东

地方政府管理和开发东沙、西沙群岛的历史进程，探

究治理模式及其利弊得失，以期为当前海疆治理提

供借鉴。

一、岛务规划及其内在逻辑

广东地处南疆，是拱卫南海的桥头堡，“非得威

望素著，情形熟悉之人，不足以震慑”，清朝“十分重

视广东督抚的人选，并且频繁更换”。②从东沙岛③

主权危机到清朝覆灭，最后三任两广总督张人骏、

袁树勋、张鸣岐在处理南海海疆危机及规划开发海

产等问题上，面临的海疆形势、个人海疆意识及施

政理念各有不同，制定的海疆规划及开发方案也不

相同。

(一)张人骏：东、西沙—榆林联动开埠计划

1907年张人骏履任两广总督。此前他已在广东

为官七年，对粤省情况较为熟悉，此为第三次莅粤。④

他擅长处理涉外事务，此前相继处理了 1907年中英

“西江缉捕案”、1908年中日“二辰丸案”和中葡界务

交涉等涉外案件。对不断谋求扩张的日本，他颇为

警惕地指出：“日本对于中国，无事不包藏祸心。”⑤得

知日商侵我东沙主权，他多方搜寻证据，与日本领事

据理力争，最终收复东沙主权。为杜绝外患，张人骏

以此为契机着手加强对南海海疆的管辖。

一是实地勘查，筹备开发。东沙主权危机期间，

为摸清岛上实况，张人骏前后四次下令赴岛调查。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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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不仅是搜集证据，也为后续开发治理做准

备。如1909年的第二次调查，粤海关报告显示：“张

制军(张人骏——引者注，下同)曾论及所应行办理

者，为建筑灯塔，设立无线电报台，及为日本人在此

岛之报告。”⑦调查成员中，九龙海关税务员德乐司氏

熟悉海道测量，负责调查、设置灯塔事宜；飞鹰号开

办船管驾官卡里森负责采集岛上鸟粪标本，交由香

港士丹利街化验所进行化验。此外，“风闻有外人在

西沙岛经营”，张人骏迅即委派副将吴敬荣等会同粤

海关船员前往探查。得知西沙“出产甚富，可以生

利”，为避免重蹈东沙覆辙，张人骏下令“应即派员设

局，妥筹办理，以重疆土而保主权”。⑧

多次实地调查使张人骏了解东、西沙的资源

禀赋，萌生“以开发固主权”的海疆治理思想，试图

以开发岛上资源巩固海岛主权，将海疆管理落到

实处。

二是精选干员，专设机构。东沙交涉尚未完

结，张人骏已着手选干将、设专处筹办西沙岛务。

他委任咨议局筹办处总办直隶热河道王秉恩和补

用道李哲濬领衔会办，二人均是他请旨留粤的人

才。王当年本应调任热河，张人骏赏识他“器识宏

远，为守兼优，久官粤省，情形熟悉，而于一切新政，

亦能洞见本原”，⑨以咨议局初创，事务繁多为由留

用。李则“才具明敏，体用兼赅……地方新政事宜，

亦极留心研究”。⑩此外，张人骏“又加委藩司、运

司”帮办岛务。另设筹办西沙岛事务处(以下简称筹

办处)专办西沙事务，“暂附设于咨议局筹办处

内”。咨议局筹办处是清末新政中办理要务的机

构，张人骏将西沙筹办处附设于此，足见其对岛务

之重视。西沙筹办所需经费“由广东善后局及两广

盐运司库，分别筹拨”。

三是复勘核实，制订计划。在张人骏专人专责、

处所特设、专事专办的支持下，筹办处很快制订《复

勘西沙岛入手办法大纲十条》，组织170余人的队伍，

“遴选各项专门人材，充当随员，分股办事”，分乘伏

波、琛航、广金三艘兵轮对西沙进行20多天的复勘，

初步确立岛务的开办目标、开办范围、开办方式、开

办时间等问题。

开办目标是将西沙开辟为商埠。当时香洲开埠

有力打击了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下的澳门经济。受其

影响，张人骏主粤两年间先后批准了9个对外开放商

埠。西沙开办亦延续此思路。复勘后，李哲濬等人

认为西沙诸岛中，“近东之浮波岛及近西之魔壳岛，

最合兴辟商埠之用”，张人骏颇以为然，根据各岛形

状、地势，提出“分岛分图逐项条议”。

开办范围以琼崖榆林港为中心，联动东沙、西沙

岛。考虑到西沙各岛孤悬海外，“淡水与人物均为难

得。即轮船亦无避风处所，必须就近择地，借资接

应”。琼崖榆林港恰是天然良港，“峰峦环绕，海岸

平铺”。“粤省大吏筹议开辟西沙岛以榆林港为合

办之地，决意经营该港以为犄角”。复勘时，连带考

察琼崖附近的大小20多个岛屿，“最大为榆林港，附

属小岛约七八处”。制定了《附带经营榆林港之计

划》。在榆林、三亚两地“委员设局，以为根据之地。

一面派轮船往来转运，俾得接济一切”，以此保障西

沙诸岛的开办。张人骏离任时东沙交涉尚未结束，

他强调“该岛收回后，由中国自行垦辟，开作商埠，拟

准外人通商”。由此观之，张人骏计划以榆林为中

心保障东、西沙岛开发，力求将琼崖—东沙—西沙诸

岛联动开埠通商，形成规模效应。

开办业务以鸟粪为首选，“拟即在岛内设厂，先

从采沙入手”。此后“讲畜牧、兴树艺，以为久远之

谋”。榆林、三亚两港“购民地、筑盐田、岛上搭盖蓬

厂”。由此形成农林牧渔盐以及磷矿开采多管齐下

的开发规划。

开办方式首选官办。即便商办、官督商办等颇

为时兴，张人骏仍首选最稳妥的官办，由官方设立机

构，委派专人，调拨专款开发岛务。在榆林港“特派

专员，在该处(指筹办处)设立局所，并由司局筹拨款

项数十万，专办该埠事务”，“拟分东沙岛为一股，西

沙岛为一股，榆林三亚等处为一股，每股以事之繁

简，定用人之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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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准备妥当后，因即将进入台风季，张人骏下

令八月赴西沙岛开办，东沙岛“俟收回之日，即可续

行开办”。但当年五月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离任

之际，为保证岛务继续，他专门上疏朝廷，强调东沙、

西沙是战略要冲，“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卫，为南洋第

一重门户”，“既以杜外患而固吾圉，亦以裕国用而厚

民生”，请求“一切未尽之事，不及统筹，应由新任督

臣谕饬该司道等随时禀商核办”。清朝下令“着继

任总督袁树勋悉心图划，妥筹布置，以辟地利”。然

而继任者理念不同，管理、开发政策多有变化。

(二)袁树勋：改弦更张，招商承办磷矿

继任两广总督袁树勋施政重在节省糜费。此前

他任山东巡抚，时评：“袁树勋自任鲁抚以来，裁汰冗

员，减省经费……举办新政经费遂绰有余裕，摄政王

甚为心许。”他赴任前向报纸透露：“盖深知粤省宦

途挤拥疲弊，决拟到任后，即予以大加整顿云。”袁

树勋的执政理念，对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大力投入

的东沙、西沙岛务，势必产生影响。袁树勋赴任时专

门“由青岛航海南下纾道至宁，与臣人骏晤商一切”，

交办粤省政务。七月二十日，袁树勋正式履任，其督

办岛务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裁筹办处，归劝业道、善后局。袁树勋办理

东、西沙岛务是奉旨办差。八月，到了原定开办西沙

岛之日，他借口“李道业已赴宁调遣；王道现办咨议

局筹办处，事务甚繁，亦难兼顾”，下令“所有前设筹

办东、西沙群岛局，应自本月份起即行裁撤，改由广

东劝业道会同善后局办理，以节糜费”。东沙岛交

涉善后事宜、西沙岛务转至劝业道、善后局，意味着

南海海疆治理从张人骏时特事特办，位同咨议局的

特殊地位，转入普通化、常规化管理，由此成为定制，

直至清朝覆灭。

劝业道是清末新设专司实业的机构，设官“秩视

正四品”，“办理全省农工商业，及各项交通事务”，

但经费“每年不逾二千两，分两季发给”。粤省劝业

道于光绪三十四年五月由张人骏筹设。但对东沙、

西沙岛务，他避开劝业道专设西沙岛筹办处负责，足

见其对海疆事务之重视，从侧面也反映出他认为劝

业道无力承担海疆开发重任。袁树勋为节省经费，

将岛务划入劝业道，两者相较，各有侧重。所幸，劝

业道道员陈望曾“通达民情，有为有守，三权首郡卓

著，循声历供要差，最为得力”。他领劝业道直至清

朝覆灭，对劝业道乃至东、西沙岛务开办均发挥了重

要作用。

整体上，劝业道主导、推动岛务开发的作用不容

小觑。如向袁树勋汇报岛上开办实况，拟定《条陈八

条》《招商章程六条》等方案；落实袁树勋的决策，调

配资源，保障开发进度，如招募日本技师、在香港设

办事处、调任驻岛人员等。此外，劝业道主导对持续

推进岛务开办有重要作用。在两广总督等主政者频

繁更换且施政各有侧重的情况下，劝业道作为基层

实践机构，能务实地执行开发策略，对东、西沙岛务

的持续开办功不可没。善后局设置于第一次鸦片战

争后，长期负责管理各类饷捐杂款，具体负责筹拨款

项维持岛务开办。

二是选定专员，开采磷矿。收复东沙岛主权后，

岛务开办逐渐提上日程。劝业道与善后局遴选丁忧

补用知府蔡康为主办，配备“帮办事务及书记庶务员

共数员，派防护该岛物产之弁勇约十人”，初步建立

东沙岛务管理机构。由劝业道制定垦辟计划，岛上

鸟粪及渔业资源经营所得，“缴还善后局，抵补购资

及各支款”。岛上物资供给，安排小轮船“往来汕头

香港甲子等处，采运接济”。岛务“定于本年冬间，一

律举办”。考虑到“西沙岛产矿，较之东沙岛尤富”，

劝业道借鉴此前张人骏的开办计划，“在岛内设厂，

开采磷质矿沙”。同时，在榆林、崖州开设港口，“择

其相宜，修造设屋，并筑马路，安设铁轨，以资利

运”，力求收林木鱼盐之利。

三是确定开发模式，招商承办。在东沙岛资源

开发模式上，为节省经费，袁树勋下令“应即先行招

商往承领变价，以免委员驻守”。蔡康从实践出发

也主张商办。磷矿的开采、销售，“官场不若商人之

熟悉”，“欲求费省事便，而获利较有把握者，自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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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承办为宜”。为了追求“于商易就范围，于官权利

不失。二者兼顾”的平衡，他依据官方参与程度的深

浅，拟定三种方案：招商开采，官员监视；官商合办，

利益平分；招商包办，官为保护，按年报效。袁树勋

审阅后，将其简化为两种，或官商合办，或“全归商

办，酌提报效”。由此，初步确立了东沙岛招商承办

的政策基调。而西沙岛由于“离省穷远，需款浩繁，

自非逐渐经营，实属无此财力”，粤省“咨报农工商

部外务部察核”，便逐渐搁置。

1910年，袁树勋“因体弱多病，自请开缺”，结束

了一年任期，东沙、西沙岛务再次面临变数。

(三)张鸣岐：开辟富源，计划移民

1911年初，张鸣岐继任两广总督。他曾是原两

广总督岑春煊(1903-1906年任职)的幕僚，任“总文案

兼管两广学务、练兵处”，熟悉粤省情况。1907-1909
年任广西巡抚时，实施统筹边防、振兴实业等系列举

措。清末广东社会动荡，张鸣岐将开发海疆资源视

为化解粤省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履任前，他“曾与

邮传部筹议，俟抵粤后，拟将东沙岛竭力经营以辟利

源”。就任之初，在广东省咨议局会议中，他列出开

辟利源的举措，一则琼崖之利，其次即开发东沙、西沙

群岛之利。同时，张鸣岐计划引导流民开发东沙、西

沙，“今日粤省游民失业者，多流为盗者居其半……

移民于东、西沙群岛，言在屡俟，现在筹议”。虽然

他的岛务开发规划多因循前人，但在开办方式上，官

办和招商承办遇阻时，他选择与日本商会合作。

二、实践困境及开发模式的探索

三任两广总督的开发规划虽完备，但规划从“纸

上”落到“地上”绝非易事。结合时人的海疆意识及

生产力水平，海岛开发必然面临各种困难。而正是

在实践的磨砺中，才能探索出海疆治理、海产开发的

最佳模式。

(一)实际开发困难

开发东沙、西沙群岛，首先面临自然环境带来的

挑战。

一是岛屿孤悬海外，暗礁密布，需专船来往。东

沙“西北距香港，约百七十海里”，西沙距大陆更远，

需以榆林港为中转站。两群岛周围暗礁密布，航船

极易触礁搁浅。时人称东沙岛“为自马尼拉至香港

航路上重大之险处”。西沙岛“海虽深而多暗礁石

花浮沙等，故为海道之险处”。因此，往返两岛均需

调拨专船、专人引路，否则难以成行。东沙岛主权交

涉时，张人骏因“粤省无大兵轮，难往查探”，辗转电

请南洋水师委派飞鹰舰，才得以实地查勘。两群岛

均乏良港，东沙岛“环岛周围，皆有沙滩，轮舶大者不

能近岸”；西沙岛“近岸处浅礁伸张，近则过浅，远则

太深，欲觅一良好锚位而不可得”。大船只能远远

停靠，用小船接驳运输货物或食物。

二是台风频发，影响进度。东、西沙岛等地台风

多发，狂风暴雨影响开发进度。渔民赴东沙岛尚能

全年作业，赴西沙岛“一般都利用信风于冬季乘东南

风南下，到第二年台风季节来到之前，利用西南信风

北返”，驻岛工作时间只有半年，且岛上房屋建筑等

易被风暴摧毁，需要不断修补，不利于开发。

三是岛上缺水少粮，环境恶劣。两群岛大多乏

淡水、食物等人类生存必需品，驻岛人员生存仰赖补

给输送，补给不及时即有性命之虞。岛上气候炎热，

由于地面积累了厚厚的鸟粪，高温暴晒后腐臭逼人，

极易致病。1909年 10月驻岛的 7名兵勇，次年 2月

蔡康带商人赴岛时，5人病故，2人病重。病重者即便

被带回医院仍不治而亡。官办期间，有工人因“沾染

脚气、大热等症”在岛上病故。“在官办收束时期，留

岛工人十名均病”，最后 3人病故，7人被遣散。如

此惨状皆有案卷可查。

两群岛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考验着主办者的智慧

和能力。实践过程中，已搁置开办西沙，东沙开办也

屡经波折。残酷的现实迫使主办者从招商开办到官

办，再到中外合办，不断探寻开发模式。

(二)招商开办失利

袁树勋授意招商承办东沙岛磷矿资源，劝业道

逐步落实，但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一是细化招商章

程。蔡康拟定《条陈八条》搭建招商开办的框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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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有三：一是招徕商人，开采磷质、玳瑁螺壳及

渔业资源；二是保卫岛屿，招募护勇，定期派船巡逻

并运输磷质；三是改善岛上基础设施，测探航路，安

设无线电，加强与内地的联系。此后，又将招商环

节细化为9个步骤，在声明领土主权的前提下，明确

商人的开采年限、权限等事宜，针对粤商平素“始必

互相观望，希图减饷，继则加价争承，互争不休”的

陋习，规定告示发布后，“以一个月为限，限满截收

认承商禀”。此后，劝业道发布《招商章程六条》，

再次强调商人资本“均不得附入洋股，并需妥拟章

程”，聘请工程师等合同均由官方批准。若办有成

效，官方有奖励。为吸引商人，官方还出台诸多有

利举措，如令广海兵轮“每月到岛一次巡视，顺运粮

食，并载回磷质”，饬九龙关税务司派船重新绘制海

图，“务期于经行航路，无所障碍”，安设无线电机以

通风信等。

为招徕商人，劝业道分两路进行宣传，以期扩大

影响，并组织商人赴岛实地考察。先“分函港商刘铸

伯，沪商李平书、朱葆三、朱衡齐”，联络省港及上海有

影响力的华商领袖，依托其私人关系招商。此外，通

过报刊推介。1910年初，劝业道在其主办的《广东劝

业报》上向各界宣传东沙物产，“惟虫类及磷质极富，

约值六百余万……则水产各物，利虽亿计……可求

种植畜牧之利”。多番宣传下，商人反应积极，报名

前往东沙实地考察的商人一度达到37人，招商初见

成效。劝业道规定日期，组织报名商人赴东沙考

察，“并声明同往绅商，无须一切费用”。加上港商

余玉芝、德商施须打、日商正三等7人从香港登船，最

终有 19人赴岛参观。蔡康率众人于二月十九日抵

岛。岛上环境令人大为惊诧，“通岛无泥土，乏淡水，

气候比省港高至十度”，商人“为热气熏蒸，吁喘汗

流，求一滴淡水以解渴，竟不可得”，“兼之腐尸臭气

扑鼻，风来咸惊惶骇走”。回省后“无商人过问”。

渔业公司书记员章国桢及惠州渔师罗仁初参观后认

为，东沙岛“开埠既属不易，磷质恐难长恃”。最后

仅有港商余玉芝申请试办一年，并附加诸多要求。

劝业道认为余玉芝申请简章过于简单，“与前订招商

章程办法大相悬殊”，驳回其申请。筹备了近半年

的招商计划失败。

(三)官办开发磷矿

招商失利后，劝业道考虑到东沙岛“实为海权所

系，且奏奉谕旨筹办，尤为中外视听所集，不得不勉

为试办”，于是筹备官办。官办首要问题是了解岛

上资源。蔡康一面派员赴日本向西泽学习开办经

验，一面派伦敦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利寅赴岛，“将

该岛所产磷质灰石及海鲜各物，分类载回，注意化

验”。综合双方建议，拟定《由官试办章程十二

条》，并获得袁树勋批准，“归官试办”6个月，袁树勋

特批预算经费13000余两由藩运两库分筹，后续依成

效再定。

根据章程，官办主业是开采磷矿。参考日商西

泽的经验，岛上春夏风平浪静时适合捕捞，秋冬风涛

险恶无法出海，“惟陆地掘采各土产，则周年皆可施

工”。西泽以开采磷矿为主，辅以渔业捕捞的经营

模式，之所以盈利，与其国情息息相关。明治维新

后，日本农业学者、农会等大力宣扬磷肥使用的必要

性。其国内资源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从海外进口磷

矿成为当务之急。西泽恰于此时在我东沙岛盗采磷

矿，大发横财。而劝业道将主业定为磷矿开发，则

忽略了当时的国情。与日本繁荣的肥料市场相比，

清末尚未普及使用化肥。甚至舶来品盛行的香港，

也是1908年才输入化肥。“中国风气未开，农民鲜

知效用”。因此，东沙磷矿若要在国内销售，需先花

时间和精力培育市场。但官办时间仅6个月，运销国

内显然不现实。只能将目光投向海外肥料使用较为

成熟的市场。盲目依赖外国市场，为后续官办的失

败埋下了伏笔。此外，对于渔业资源，劝业道秉持不

与民争利，通告沿海渔民照旧赴东沙捕鱼，相当于

放弃了渔业资源，单一开发磷矿。

此处官办主业的选择中，参考日商经验、放弃渔

业，都无可厚非。但至少应立足当时本国国情，优先

开发某一种或者某几种资源，循序渐进似乎更为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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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可惜，劝业道偏重日商的经验，忽略了中日国情

的不同，最终导致后续的被动局面。

确定官办后，主办人员逐渐齐备。粤督委派蔡

康“专管其事，并在河南(珠江南岸地方)，设立办事

处”，每月薪俸 150元，六月十二日正式启用关

防。开采磷质的技术人员拟从日本聘定两名技师，

除教工人开采技术，还承担销售职责。由日华洋行

总班藤井正三推荐了总技师坂内喜代松(以下简称

坂内)，帮技师高木荣吉(以下简称高木)，每月薪俸

共 350元，一次预支三个月薪俸外加来华水脚费，

“共日本银一千三百五十元”，可谓待遇丰厚。此

外，岛上工人及后勤人员，如水手、舵工、木匠、泥水

匠、厨役、杂役等，待遇“比较内地格外从优”。配备

长期驻岛医生以备不虞。岛上护卫选定最能吃苦

的客籍护勇10名，于三月二十二日，由广海兵轮载送

往岛。东沙至香港、广州的日常货物及补给运输，

委兵轮来往。

岛上安排就绪后，七月初四日晚，蔡康乘广海兵

轮回港，带400包鸟粪作样品分送华洋各商，以打开

销路。租康乐道中第74号门牌两层楼房，挂牌“东沙

港局”和“东沙岛磷质及土产销售处”，办理磷肥销售

转运业务。至此，香港的办事处和销售处设置妥

当。东沙岛务开办逐渐步入正轨。

然而开办不过一个月，八月初五日的《广州七十

二行商报》上揭露两名日本技师系假冒，引起舆论

哗然。考虑到磷矿开采、销售全仰赖日本技师，劝业

道怕“若遽尔撤退，势须停办”，“报载风说”不足信，

需核实方可。委派化验师利寅赴岛核验，发现总技

师果系假冒，其离岛引发工人惶恐，经多方劝说，“始

有苦工十名，水手一名，愿暂留岛操作”。另一边，

蔡康等赴港与日本领事及介绍人核实，也确证两名

技师悉属假冒。坂内于1898年来港，卖药为生；高木

则是梅津春吉化名，1908年来港，原是酒店酒水侍役，

两人为高薪冒名欺骗。经日本领事调停，“最后仅办

到辞退技师，取销合同为止”。

该事件极大动摇了官办的信心。虽然利寅坚持

“岛务之停办与否，全不在日本技师之去留”，建议调

整销路，“以本省为上，各省及外洋次之”，但主办人

蔡康被调职赴京，他坦言磷肥销路困难，建议“惟有

及早收束，徐求进步之一法”。至此，官办处于瘫痪

状态。劝业道陈望曾下令将岛上磷矿制成磷肥3箱，

分寄南洋劝业会及各省农场试验，以待将来效果。

东沙岛务“暂行收束”。八月底，“将驻岛技师匠工等

人，一律调回遣散，仍留司事一人，粗工十名，为驻扎

看守”，香港分局“于九月底裁撤”。为期4个月左右

的官办落下帷幕。

(四)与日本大泽商会合作

官办结束 3个月后，日本领事濑川浅之进、大泽

商会桥本雅良赴劝业道，申请承采东沙岛螺壳。起

初，陈望曾婉拒之，并派员拟定试办东沙渔业章

程。1911年，日本领事及大泽商会再次登门寻求合

作。“陈道以日商所拟办法较为切实”，同意上

报。此时收复东沙主权不过两年，若与日商合作，难

免有顾忌。但新任总督张鸣岐个人对日本实业颇为

欣赏。他任广西巡抚时曾“派员赴日本调查实业”，

“并访求学问可靠，确有经验之农林技师及兽医二三

人，延聘用回桂”。张鸣岐开办思路为与日商合作

提供了可能。

大泽商会提议双方合办，创业费用“两家各出

一半”，每月经费该商会垫支，从售出产值中陆续扣

回。劝业道陈望曾认为“今若准日商合办，恐于主

权别滋窒碍，未允所请”，最终商定“该商会只须担

任承售，各费由公家自备”。代售合约“经一再酌

改，始于二月二十七日答订成立”。双方权责分配

如下。

劝业道支付“开办费一千五百九十五元”，设驻

岛委员管理岛务，清点日本工人捕捞的螺壳，“每月

一二次派兵轮或轮船，往东沙岛，保护岛内人物”，运

送补给，并运螺壳至港，通知该商会提货。货价“照

最高市价代售”，约定“每担一百斤，计定价港纸十

元。不论时价有无涨落。销路有无畅滞。均照合同

锁定十元之价，现银交易”。大泽商会负责雇日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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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监督其在岛工作，售卖螺壳，教中国渔民学习潜

水，介绍中国人赴日学习螺壳制作纽扣的方法。

双方合约“专系捕取螺壳章程”，其他不在此约。

利益分成，规定“公家六成，该商会得四成花红，一

切支销均在四成之内”。试办 6个月，其间“倘故意

抛弃螺壳正务或办理并无成效，可以随时停办，不

得有所执拗”。

从合作方式看，无论是资金投入、岛上工人监

管，还是利益分配，劝业道都处于主导地位，没有留

下口实，充分维护了海疆权益。

商会开办期间，亦屡遭挫折。四月十六日，大泽

商会招募29名工人抵岛开始作业。由于台风肆虐，

岛上房屋、仓库、码头等设施屡被飓风损坏，修缮导

致工期延误。工人“大半系因水土不合，以致各染脚

肿、脚软、心翳之症”，“各思离岛”，无心工作。开采

效率低下。“预算每月六百七十五担之数”，实际上

“不敷甚巨”。桥本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申请兼采其

他海产。劝业道批准加采海菜和玳瑁两项。六月三

十日，双方修订续签《日商大泽商会续订代售东沙岛

水产务办法条款》，仍毫无起色，“历时五月余……尚

不能及预算每月售价总数之半”。七月，桥本“自愿

停办，将所有潜水夫医生监工厨夫等，并行李器具粮

食，趁第四次运港螺壳便轮，附搭回港”。至此，与

日商合作亦告终结。

三、实践效果及历史反思

清末两广总督的南海海疆治理内涵丰富，不仅

包含主权交涉的重任，也肩负着海疆开发建设理念、

开办制度、开办模式等责任，从这些层面而言，三任

总督对东沙、西沙拟定的各项规划、推行的实践和尝

试的探索，对民国乃至当今的海疆治理都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

首先，三任总督面临不同的海疆形势促使其作

出不同的规划和实践。张人骏遭遇过东沙主权危

机，是主权交涉的亲历者，他深知日本的野心，也体

会过交涉之艰辛，几乎是应急性地重视东沙、西沙岛

务开办，设核心机构、遴选干员、调拨巨款、当机立断

开发海疆。袁树勋履任时，东沙危机已趋于尾声，他

是奉旨开办岛务，加之节省经费的施政习惯，使其倾

向于常规化的方式管理海疆、开办岛务。张鸣岐更

多从解决社会弊病、民生的视角兴辟东沙、西沙资

源。纵向来看，东沙、西沙岛务从主权危机时刻到危

机化解后逐渐纳入督府常规化、行政化管辖，是历史

的必然。其中，三位总督一以贯之“以开发固主权”

的海疆治理理念值得肯定。开发东沙、西沙群岛既

有维护国家海疆主权的历史意义，也有粤省开辟地

利促进经济开发的现实意义。张人骏秉持“既以杜

外患而固吾圉，亦以裕国用而厚民生”的宗旨，“以开

发固主权”的海疆治理理念，为海权维护提供了新思

路，为海疆管辖打开了新局面。这种海疆开发思路

为继任者袁树勋、张鸣岐所继承并付诸实践，甚至延

续并指引民国广东地方的海疆管辖和开发实践，意

义深远。

其次，三任总督主持的海疆治理实践活动，始终

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开发模式。若说张人骏筹办

西沙岛务首选官办、袁树勋为节省经费招商承办，是

主政者各自施政习惯使然，那么基层执行主管人员

蔡康深入讨论官办、商办利弊，提倡招商承办，则是

对海疆治理模式的深度思考。由此也引发一个令人

深思的问题：在海疆开发过程中，官办和招商承办，

哪种开发模式最实用、最有效？

综观晚清的开发实践，官办是主流。作为我国

传统的资源开发方式，官办在东沙、西沙群岛开发过

程中有显著优越性。官办在维护海疆主权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选拔专门官员、设置专门机构统

筹岛务彰显了海疆主权管辖。另外，部署兵勇驻岛

守卫海疆，即便开发停滞，驻岛兵勇从未间断。这些

均是我国管辖海疆的铁证。开发前，广东地方政府

即对两个群岛进行多次调查，在此基础上拟订了全

面的开发计划。尤其是张人骏以榆林、三亚两港为

基地，综合开发补给港口和东沙、西沙海疆各类资

源，使其遥相呼应、相互辅助，构成一个有机协调的

海疆治理体系，显示出其捍卫主权、治理海疆的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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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官办明显的特点是集中调配资源，遴选干员、

能吏，调拨各种器物工具，充足的财政拨款，这一切

都为东沙、西沙岛务的开办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从清末海疆开发实践效果看，官办体制也有无

法避免的弊端。首先，官办重管理保护，容易忽视市

场需求。开发岛务，既要满足维护海疆的安全需求，

又要兼顾岛上资源盈利的经济需求。官办初衷在于

管理保护海岛，而经济需求在一定情况下决定了岛

务开办的持续性，很多时候两者很难兼顾。究其原

因，主办官员不了解行情，看似周密的规划，不符合

市场行情，惨遭失败。如官办时盲目模仿日商西泽

开采磷矿，忽视了中日两国市场环境的差异，最终导

致开发受挫。其次，官员身受官僚体制约束，做事惯

于沿袭政令、制度和规划，缺乏必要灵活性。“假技

师”事件看似可笑，实则暴露了主办官员轻信日商，

从未想到去调查二人的实情。该事件严重动摇了官

办的信心。尽管有化学技师利寅提议暂时缩小范

围，培养国内肥料市场，但主办官员畏难草草收场。

最后，衙门式运作缺乏盈利能力。官办费用浩繁，铺

排过大，成本过高，又缺乏盈利能力，最终难以为

继。此外，频繁的人事调动也不利于开办进程。东

沙、西沙群岛开发工程浩大，绝非一日之功。三年之

内更换了三位总督，三人海疆意识不同，海疆开发规

划、方式、安排均不同，导致朝令夕改，急功近利，浅

尝辄止。同时设置开办周期为半年时间也过于短

促，无论官办还是商办都难以彰显实效。

回顾清末规划开发南海海疆的历史进程，自规

划到实践，其治理模式已为民国时期海疆治理写就

蓝本，甚至对当前亦不无启发作用和参考价值。

注释：

①关于晚清南海诸岛主权交涉及维权，参见吕一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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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1994年第3期；吕一燃：《近代中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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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本文涉及东沙、西沙概念和用词需要说明。本文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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